2016年揭阳市榕城区供销合作联社决算公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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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部分   揭阳市榕城区供销合作联社2016年部门决算基本情况说明
一、部门基本情况
揭阳市榕城区供销合作联社属于事业单位, 是区人民政府组成单位，正科级财政补助事业单位；执行事业单位会计制度；内设办公室，业务股，人事股三个股室。事业编制全额财政拨款人数7人，2016年底实有人数7人，其中全额拨款人数6人，经费自理人数1人。预算管理层次为区级。
二、2016年部门决算收支情况说明

2016年部门决算收入数为73.28万元，其中财政拨款收入73.27万元，占总收入99.98%，其他收入0.1万元，占总收入0.02%。
2015年部门决算收入数为106.38万元，比去年下降31.11%，其原因是14年收支两条线财政拨款收入18万元在2015年下发，2015年当年确认收入18万元，另外2015年当年确认项目支出12万元，2016年全年未产生项目支出。
2016年部门决算支出数为73.28万元，其中财政拨款支出73.27万元，占总支出99.98%。财政拨款支出中，基本支出73.27万元，占本年财政拨款支出的100%，其中：工资福利支出38.48万元，对个人家庭补助支出29.30万元，商品和服务支出5.49万元。

财政拨款支出年初预算数为72.72万元，比年初预算数增长0.75%，其原因是年初编制预算是没考虑当年度人员正常晋升工资差额与当年人员优秀基本工资数。
2015年部门决算支出数为106.38万元，比去年下降31.11%，其原因是2014年收支两条线财政拨款收入18万元在2015年下发，2015年当年确认收入18万元，18万元对应相关费用在报表中列示。另外2015年当年确认项目支出12万元，2016年全年未产生项目支出。

三、“三公经费”支出情况说明

2016年“三公经费”财政拨款支出2.04万元，为公务用车运行费，年初预算数为2.04万元，上年度决算数为2.09万元，比上年下降2.39%。
四、关于政府采购支出说明
2016年度本单位不存在政府采购业务。

五、关于国有资产占用情况说明
本单位2016年底资产总额21.53万元，其中流动资产2.64万元，固定资产为通用设备18.89万元，其中小汽车一辆价值15.67万元，其他通用设备3.22万元(其中毁损待报废1.78万元)。

截至2016年12月31日，本部门共有车辆1辆，其中一般公务用车1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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